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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保监方案〔2016〕64 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郭索彦        

 

关于新建铁路克拉玛依至塔城线铁厂沟镇至 

塔城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

技术评审意见的报告 
  

水利部： 

2016 年 7～8 月，我中心对《新建铁路克拉玛依至塔城线铁

厂沟镇至塔城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进行了技术评审，基本

同意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，现将技术评审意见报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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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新建铁路克拉玛依至塔城线铁厂沟镇至塔城段水土保

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 

 

 

 

 

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19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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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新建铁路克拉玛依至塔城线铁厂沟镇至塔城段 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 
 

新建铁路克拉玛依至塔城线铁厂沟镇至塔城段位于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托里县、额敏县及塔城市境内，是克拉玛依

至塔城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线路自在建的克拉玛依至铁厂沟镇

段铁路引出，经托里县铁厂沟镇，翻越两棵树垭口经玛依塔斯至

额敏县，向西北至塔城市，全长 173.12 公里。线路以货运为主，

兼顾客运，铁路等级为Ⅱ级，设计速度最高为 120 公里/小时。

线路路基全长 159.71 公里，设特大桥 9508 米/8 座、大桥 2453

米/12 座、中桥 1488 米/20 座、小桥 1091 米/36 座、涵洞 626 座、

车站 5 处（中间站 4 处，会让站 1 处）。工程施工设制存梁场（铺

轨基地）1 处、混凝土集中拌合站 10 处、施工便道 53 公里，施

工生活区利用既有民房，用水用电就近接引。 

项目总占地 1166.55 公顷，其中永久占地 759.09 公顷，临

时占地 407.45 公顷；土石方挖填总量 2577.14 万立方米，其中

挖方 585.18 万立方米、填方 1991.96 万立方米，需借方 1478.76

万立方米(设取土场 27 处)，弃方 71.98 万立方米(新设弃土场 2

处，利用取土场弃土 5 处)。工程估算总投资 44.54 亿元；计划

2016 年 10 月开工，2019 年 3 月完工，总工期 30 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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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区地处塔额盆地和吾尔喀什尔—加依尔山山地，地貌类

型包括平原和丘陵；气候类型属北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；年降水

量128.2～289.9毫米，年蒸发量1510.7～2055.5毫米，年均风速

2.4～6.7米/秒；土壤类型主要为棕钙土、棕漠土和栗钙土等；植

被类型为荒漠植被，林草覆盖率10%～60%；土壤侵蚀以轻度水

力侵蚀和风力侵蚀为主，项目区所经托里县、额敏县和塔城市属

天山北坡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。 

2016 年 8 月 11～12 日，我中心在内业初审的基础上，组织

有关单位和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评审。参加评审工作的有

水利部水土保持司，黄委黄河上中游管理局，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水利厅，塔城地区发改委、水利局、国土资源局、交通局、

林业局、环保局、畜牧兽医局、农业局，塔城市水利局，额敏

县水利局，托里县水利局，建设单位乌鲁木齐铁路局、乌鲁木

齐铁路建设指挥部，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，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

位的代表，以及 7 位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。代表和专家查看

了项目现场，观看了项目区图片和影像资料，听取了建设单位

关于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、主体设计单位关于设计思路和工

程概况的介绍，以及方案编制单位对报告书内容的汇报。经评

议，建议通过技术评审。 

经我中心主任专题会议研究，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基本

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文件的规定，基本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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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，现提出技术评审意见如下： 

一、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

（一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选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

析与评价。本项目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，基本同意水

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提出的优化施工工艺、提高防治标准、减少

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的措施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对工程占地、土石方平衡、施工工艺与方法的

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。 

下阶段设计应进一步优化土石方调配方案，加强弃方的综合

利用，减少取土和弃土数量。 

（三）基本同意弃土场设置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结论，弃

土场选址符合水土保持法及水土保持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，位置

明确，堆置方案可行。 

初步设计中要严格按照标准规范，根据弃土场地形、堆土方

式、堆土容量和水文地质条件等，进一步深化弃土场防护措施设

计，确保安全，不造成新的危害。 

（四）基本同意对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

和界定。 

二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

基本同意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166.55 公

顷。 

三、水土流失预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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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。经预测，本工程建设可能造成

新增水土流失量 12.39 万吨。路基区、取土场区和弃土场区为本项

目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区域。 

四、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

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，设计

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结合项目区自然条件确定为：扰动土地整

治率 95%、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%、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、拦渣率

95%、林草植被恢复率 92%、林草覆盖率 15%。 

五、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 

（一）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为荒漠区和绿洲区 2 个一

级分区，在此基础上，划分为路基工程区、站场工程区、桥涵工

程区、取土场区、弃土场区、施工便道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等 7

个二级区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。 

六、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

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

准。 

（一）路基工程区 

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，主体工程设

计提出的排水措施，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措施。 

（二）站场工程区 

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，主体工程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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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提出的排水和绿化措施。 

（三）桥涵工程区 

基本同意施工期间设置泥浆池及沉淀池的措施，施工结束

后的植被恢复措施。 

（四）取土场区 

基本同意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措施。 

（五）弃土场区 

基本同意主体设计提出的拦挡措施，施工结束后的恢复措

施。 

（六）施工便道区 

基本同意施工结束后的清理及保护措施。 

（七）施工生产生活区 

 基本同意施工结束后的复耕及植被恢复措施。 

七、施工组织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。 

八、水土保持监测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本项目主要采用地

面监测、调查监测和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。监测重点区域为路基

区、取土场区和弃土场区。 

九、水土保持投资估算 

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、方法和成果。基本同意水土

保持补偿费 333.30 万元。 



 - 8 - 

十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。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，建设区

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，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。 

本技术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范

畴。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、补偿，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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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（报批稿）处内审查流程单 

 

项目名称  新建铁路克拉玛依至塔城线铁厂沟镇至塔城段 

签收日期 2016.8.17 签 收 人 张晓丽 

 

1. 报告书基本按照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复核人签字：刘宪春          日期：2016.8.17 

复核意见 

 
 
 

 

 

复核人签字：         日期：  

处长审查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 字：       日期：    


